日勝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二年股東常會
議案參考資料

時間：民國 102 年 6 月 19 日上午9時
地點：臺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33樓
(臺北世界貿易中心聯誼社宴會廳A區)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一○一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清鎮會計師、蔡宏祥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連同營業報告書業經監察人審查，認為尚無不符。
(二)本公司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
(三)謹提請 承認。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一○一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以下同)1,045,562,792元，除依公司法第237條提列10%法定盈餘公積104,556,279元外，並扣除累積換算調整數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448,381元、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淨損失之特別盈餘公積1,865,624元，於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3,275,891,424元後，可供分配盈餘為4,214,583,932元，擬分配股東紅利820,808,450元，其中股票股利為164,161,690元(每股配發0.2元)，現金股利為656,646,760元（每股配發0.8元）。
(二)上開股東紅利擬自一○一年度盈餘中優先分派，另本次盈餘分配於配股、配息基準日前，如因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轉換股份、買回公司股份等因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本案決議之普通股分配盈餘總額，按增資配股及配息基準日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股份數，調整股東配股、配息比率。
(三)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增資配股基準日、配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四)本公司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五)謹提請 承認。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一年度盈餘轉增資(股東股票股利及員工紅利)發行新股案，提請 討論公決。
說明：(一)本公司考量未來營運發展所需，擬自民國一○一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普通股股東紅利新台幣(以下同) 164,161,690元，發行新股16,416,169股；員工紅利45,441,550元，其發行股數以股東會前一日收盤價並考量除權除息之影響為計算基礎計算之，計算不足一股之員工紅利以現金發放。
(二)前項普通股股東紅利按增資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比例，每仟股無償配發20股，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由股東自配股基準日起五日內自行併湊，逾期未併湊或併湊後仍不足一股之剩餘畸零股股份，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之。
(三)本次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經提報股東常會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有關增資配股基準日，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另訂之。上述配股率嗣後若因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轉換股份、買回公司股份等因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本案決議之股東股票紅利總額，按增資配股基準日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股份數，調整股東配股比率。
(四)本次盈餘轉增資(股東股票股利及員工紅利)發行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股份相同。
(五)謹提請 公決。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修訂案，提請 討論公決。
說明：(一)茲因金管會於101年7月6日以金管證審字第1010029874號函公告修訂「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部分條文，故配合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
(二)修訂前「資金貸與他人作業辦法」及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三)謹提請 公決。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修訂案，提請 討論公決。
說明：(一)茲因金管會於101年7月6日以金管證審字第1010029874號函公告修訂「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部分條文，故配合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辦法」。
(二)修訂前「背書保證作業辦法」及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三)謹提請 公決。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提請 討論公決。

說明：(一)本公司因應營運需求，擬修訂本公司章程。
(二)修訂前「公司章程」及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議事手冊。
(三)謹提請 公決。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董監事任期屆滿改選案，敬請 選舉。
說明：（一）本公司第六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於一○二年六月十六日屆滿，依法提請改選。
（二）本次選任第七屆董事七人及監察人三人，任期自一○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止，任期三年，並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為之。
（三）現任董事及監察人於本次股東常會選出新任董事、監察人後同時解任。

（四）敬請 選舉。
第六案
案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提請 討論公決。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新選任之第七屆董事（如法人股東當選董事者，包括該法人股東暨其指派之代表人）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董事或經理人之行為，爰依法提請股東會於本公司新選任董事有上述情事時，同意解除該等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謹提請 公決。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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